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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7                    证券简称：光韵达                     公告编号：2019-057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光韵达 股票代码 30022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洪宇 范荣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13号清

华紫光信息港 C座 1层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3号清华

紫光信息港 C座 1层 

电话 （0755）26981580 （0755）26981580 

电子信箱 info@sunshine-laser.com info@sunshine-laser.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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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31,824,150.99 258,134,951.23 2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126,319.10 25,079,406.73 1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3,589,058.72 20,566,669.60 14.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349,836.91 81,360,161.30 -57.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09 0.1127 16.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09 0.1127 1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5% 3.53% 0.2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475,105,669.39 1,154,460,560.76 2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7,762,296.88 763,819,169.70 3.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33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侯若洪 境内自然人 14.81% 32,955,348 29,516,511 质押 19,708,260 

王荣 境内自然人 9.37% 20,835,417 15,626,563 质押 8,250,000 

姚彩虹 境内自然人 4.74% 10,542,528 7,906,896 质押 4,050,046 

孙晖 境内自然人 4.19% 9,330,042 9,330,042 质押 9,330,042 

代理碧 境内自然人 1.98% 4,400,000 0   

徐嘉韵 境内自然人 1.90% 4,223,021 0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3% 3,621,006 0   

陈洁 境内自然人 1.41% 3,135,851 1,467,347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方圆－东方 32号私募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4% 2,990,050 0   

陈利源 境内自然人 1.04% 2,312,0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侯若洪先生、姚彩虹女士为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侯若洪先生、姚彩虹女士、王

荣先生均为本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孙晖先生为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为本公司董监高及员工参与的员工

持股计划，陈洁先生为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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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 32号私募投资基金”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 0股，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990,050股，合

计持有 2,990,050股。公司股东“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 28号私

募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2,000,000股，合计持有 2,000,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

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否 

报告期在市场大环境复杂多变、行业整体不佳的情况下，本公司积极开展各项工作，经营上

内生外延并举，促进业绩稳定增长。内生方面积极拓展业务，提升各事业部产品的市场份额，几

大业务保持稳定增长；推出新的自动化设备，满足客户需求，增加收入；同时加强内部运营管理

水平，对业务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增强公司盈利水平。外延方面本公司收购成都通宇航空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并完成了交割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自 2019年 4月开始并入本公司合并报表，4-6月

通宇航空并入本公司营业收入 1,912.93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517.00万元，成为公司

新的利润增长点。 

上半年公司应用服务类产品业务营业收入保持 12.35%的稳定增长；同时公司通过近几年的研

发及市场投入，智能装备业务取得较大的增长，同比上升 64.37%。报告期内，完成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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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82.42万元、同比增长 28.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12.63万元、同比增长

16.14%。除此之外，报告期，公司在经营上还完成了以下几项重要工作： 

1、再融资获核准，积极推进发行工作 

2019年 1月 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19]67号核准批复，核准公司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 44,495,445股新股。公司取得批文后，组织与投资者沟通交流，按要求向证监会

及时报送会后材料，积极推进后续股票发行工作，确保非公开发行事宜圆满完成。报告期末，公

司与投资者已达成初步意向，至 2019年 7月 11日，完成资金募集及验资工作。公司本次再融资

共发行新股 27,517,446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0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76亿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6亿元。报告期内，再融资募投项目按计划建

设，未来将进一步扩大公司规模，增强公司技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2、收购通宇航空，布局航空航天及军工领域 

基于“激光创新应用服务及智能装备制造”双引擎的战略目标，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通宇

航空的并购。航空航天及军工产业，是激光产业重要的应用领域，目前我国航空航天产业高速发

展，市场需求日趋成熟，国防军工是国家安全支柱，军工产业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公司通过

并购通宇航空，进入航空航天领域，切入军工产业平台，将公司掌握的先进激光技术、3D打印技

术、智能设备产业应用到航空航天及军工产业，以实现公司优势业务的产业突破。通过此次并购，

将扩大公司发展领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同时航空航天及军工产业未来可期的持续性

发展，保障了公司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并提高了公司应对多变市场的抗风险能力。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

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

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报（修订）》（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

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

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相关规定。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

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明确具体准则适

用范围进行修订。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

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

组》（财会〔2019〕9号），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债务重组定义进行了修

订。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

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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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金融工具准则变更 

金融工具准则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

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

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 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 投资指定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 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 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 地反映企业的风

险管理活动。 

公司自 2019 年 1月 1 日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会计准 则的衔接规定，

企业应当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相关信息，企业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

报的信息与新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须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以前年度相关财务指

标。 

(二)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根据财会[2019]6 号有关要求，本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 收入和新租赁准则

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6 号通知附件 1 和附件 2 的要 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项目列报进行

相应调整。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 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将原“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两个项目；新增“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2、利润表 

（1）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因 转让等情形导致

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2）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财会[2017]7 号）的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 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3）将“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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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原“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政策变更 

修订后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明确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适用范围，将应遵循其他准则的交易排除在非货币资产交换之外。 

2、增加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即换入资产应在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

件时予以确认，换出资产应在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3、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币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增加相关信息披露要求等。 

（四）债务重组会计政策变更 

修订后的债务重组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修订债务重组定义。强调不改变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下重新达成协议，不再以债务人发生财

务困难、债权人作出让步为标准。明确重组的债权和债务是指《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金融工具，非金融工具不适用本准则。 

2、修订债权人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成本，不再以受让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而以放弃

债权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计量。 

3、修订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不再考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与其

账面价值之差，以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量重组损益。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经公司于 2019年 8月 2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本公司收购成都通宇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并完成了交割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自 2019年 4月开始并入本公司合并报表。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侯若洪 

二 O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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